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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台北市擁有百年歷史的建國啤酒廠轉型朝產業活保存博物館及文化園區

發展計畫頻頻受阻一事。5月 15日朱園里李林耀里長、中山區區公所特別召開說

明會邀請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都發局、財政局、主計處各單位與會，希望表達在

地居民期望及了解目前計畫受阻原因。現場包括立法委員蔣萬安、林昶佐及台北

市議員陳怡君、林亮君都親自到場，北市葉林傳副議長及議員陳炳甫、梁文傑、

林國成等也派辦公室同仁到場關心。 

據了解為活化建國啤酒廠文化資產，發展台灣首座啤酒產業活保存文化園

區，臺北市政府於民國 104年啟動與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推動建國啤酒廠

活化保存。民國 106、107年陸續完成地方政府、中央政府都市計畫變更審議，

民國 107年 10月 30日雙方共同舉辦記者會簽署合作協議，宣示啟動啤酒活保存

文化園區計畫。但在市長選舉過後，雙方對於協議合作內容又生歧異。未有共識

下，台北科技大學又在行政院張景森政務委員介入協助下，積極向北市府及菸酒

公司提案爭取將啤酒廠改作校地。對此，菸酒公司曾多次發函北市府及張政委，

表明不考慮北科大校地方案，仍願能與北市府繼續協商。民國 108年 11月，菸

酒公司再提案北市文化局，通過臺北市文化資產修復再利用計畫。菸酒公司本已

預計 108年啟動招標程序，看似一切順利，但在北市府放棄協商及同意配合北科

大計畫之下再次延宕。 

5月 15日現場，里長代表里民表達期望市府、菸酒公司能持續協調。北市都

發局袁如瑩副總工程司代表出席，原則上目前市府立場不變，但目前確實因行政

院提出轉為北科大校地想法，市府期望行政院先行協商；對此，里長提出市府不

應就此放棄原本屬於大眾市民的權益，期待中央自行處理，持續拖延下去。 

菸酒公司資產營運管理處洪明志處長表達，菸酒公司早已直接由董事長和行

政院蘇院長表達反對立場，盼能與市府回到原本審議通過的計畫上，好好協商出

解決方案。建國啤酒廠工會代表 趙銘圓先生及在場菸酒公司員工也表示，建國

啤酒廠與北科大在歷史發展脈絡不符。廠區空間在指定文化資產時，行政院已決

議以產業活保存、少量生產為原則。實難想像改作校地作法，廠區作為文化資產

不能拆、不能動，絕非北科大校地理想地點。 

對此，在場的立法委員林昶佐、蔣萬安同聲呼籲北市府與菸酒公司應在原有

基礎上站在給予大眾市民使用、古蹟不能破壞且妥善修復使用原則上，繼續一起

找出可行之道。 

 
 
 

  



2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聲明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啤酒工場都市計畫變更案 

目前辦理情形、遭遇困難及不同意北科大方案說明(109.05.15) 

台酒公司台北啤酒工場都市計畫變更案已於 106.08.03 和
107.10.02分別經臺北市都委會及內政部都委會審議通過，並要求北市
府與台酒公司簽訂協議書後發佈實施，目前雙方即針對協議書內容展
開相關協商；該場東側古蹟修復再利用計畫亦於 108.12.30 北市文資
審議通過，古蹟範圍啤酒活保存計畫明確由台酒公司負責。  

前述審議完成後，本公司與臺北市政府已協商逾 5 次，因逢市府
107年底人事更迭，臺北市政府推翻林欽榮(前)副市長之會議決議，違
背先前已承諾內容並堅持下列事項： 

一、 增額容積價金繳入市庫，無法支應國產署古蹟與本公司歷史建
築之修復經費及產業活保存費用。 

二、 公園用地之古蹟與歷史建築無法直接委託本公司經營管理，僅
能採公開招標方式辦理。 

三、 公園用地之古蹟與歷史建築仍需依計畫內容載明先修復後再點
交(不給增額容積費用，亦沒有當初承諾的成立基金)。 

臺北市政府堅持上述事項嚴重違背 105 年協商結果且與 106 年公
展及經各級都委會審定之主細計畫內容扞格，造成本公司極大損失，且
國定古蹟為財政部國產署所有，該古蹟修復經營管理費用高達 18.68億
餘元，非本公司負擔之費用，故無法簽署協議書，本公司仍請臺北市政
府依 106 年公展及都委會審定之主細計畫內容與本公司簽署協議書續
推動本案。 

另 108.01.22 張景森政委率北科大與台酒公司至該場會勘，提出
將興建企業總部以外的土地交由台北科大使用的意見，台酒公司不同
意；108.04.23北科大提出變更案修正版；108.09.03張政委再邀集北
科大、北市府與台酒公司討論，北市府提出回應草案，該二案影響原開
發計畫並嚴重損及台酒公司權益，本公司不同意北科大方案，說明如下：  

一、 台酒公司為有效活化資產，陳報行政院本計畫以開發、保存並行，
配合興建企業營運總部政策，除可強化公司於啤酒產業文化的歷
史意義外，藉由規劃為啤酒文化園區，提供文化、觀光、辦公、
餐飲等多元活動，活化市定古蹟及歷史建築，帶動鄰近地區繁榮
與發展，本計畫為活化利用國有土地之重點基地，經行政院於 99
年 3 月 22 日院授財產接字第 09930002470 號函核定，並經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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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103年 5月 28日內授營都字第 1030171409號函同意，准依都
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依法辦理個案變更都市計畫。 

二、 北科大與建國啤酒廠歷史文化價值不相關；該場前經行政院 88
年指定：應維持少量生產且機具須設計保存，古蹟活保存之人員、
技術、機具與設備均只屬為台酒公司擁有且生產作業中，倘由其
他單位接手將造成文資價值中斷之憾事發生，且其他單位無台北
啤酒工場之啤酒產業原創性、歷史延續性之價值，依 108.12.30
文資審議結果，台酒公司有責維護該場啤酒產業文化之完整性。
該場應由台酒公司經營管理，以保障員工工作權及產業延續性，
方符合建國啤酒廠活保存意義，倘交其他單位負責，更不符合台
北市文資會審議通過之保存內容。 

三、 張景森政委提出北科大方案後，台北市政府即以中央介入為由，
拒絕與台酒公司就原北市府及內政部通過的都市計畫變更案協
商，導致目前開發進度嚴重落後。 

四、 不論北科大方案及北市府方案均違背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及
文資審議委員會審定之計畫內容，且大幅縮小台酒公司可開發面
積，該等方案均不具開發效益。 

五、 需重新提報經財政部核准之投資計畫書，並配合都市計畫發布實
施期程，較原計畫延後 3年以上才能開發興建。 

台酒公司目前無企業總部辦公室，長期向財政部國產署租用辦公
室使用，爰擬於台北啤酒工場西側興建本公司企業總部，該場土地開發
之投資計畫業經財政部同意辦理並由行政院列管在案，且文化資產已
完成文資審議只有本公司繼續維持才符合啤酒產業活保存之文資價值
不致中斷，爰本公司不同意北科大方案。 

本案台酒公司仍將以 106 年經公開展覽、臺北市都委會及內政部
都委會審查通過並經財政部核准之投資計畫書方案，續與臺北市政府
協商並儘速簽定協議書啟動開發作業。 

開發後古蹟與歷史建築產業保存活化可創造文化產業園區並促進
地方繁榮、結合歷史性及體驗性等教育與觀光功能，並提供當地購物、
餐飲、藝文等多元活動，強化產業文創觀光潛力，增加就業人口，豐富
地方稅賦，活絡都市空間等，可創造本公司、市府、民眾三贏局面。 


